
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卩、

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独立意见

根据中国证监会 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 《公司章程》、

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犭虫立董事△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赋子独氵蒙事的职责,仵 为榀建

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事事,我们在审阅文件及尽职调查后,基于独立判断立JfJ,

0 ‘

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员I持股计划 (草 案 )的事项 ,发表如

下意见 :

《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 rll员 I持股计划 (卓 案)》 、《衤吕建庀净外保股份仃限公

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》符含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 1目 Ill券 法》、

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和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义

件以及 《公司章程》之规定 :

(一 )实施员I持股计切|有利于公司体制创新,实彬1拿体肢尔、公刮和员 L利 嵛的

一致,为 公司发展注入内在活力和动力:有盼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洧理结构 ,确保公司长

期、健康、稳定可持续发展:有利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骨干员△的稳定和凝聚。

(ェ )员 工持股计划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仑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(三 )员 I持股计划不存在以摊派、强行分配等方Jt强制彡lJ参加员 1持 股讠|划 “J

情肜。

(四 )公 司员I持股计划持有人名单及份额符含相关法律、法规之观定。

(五 )公司董事会 9名董事中的 4名 夫联董事己根椐 《公司法》、 《证券法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和 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寻蕙见》等法律法观和规池

性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,由 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。

我‖l^致同蕙 《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员I持肢计划 C革 案)》 、 《礻吕建龙净外

保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》。上述 《草案》、 《管理规则》需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。

福建龙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⒛14年 9爿 l1日独立重事签字 :


